附件3：

四平市技工学校、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安全生产
目标责任书

[bookmark: _GoBack]为保证我市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师生财产和人身安全，市人社局和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订如下责任书：
一、各机构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有关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层层落实安全目标责任制，坚持“管教学，必须管安全；谁领导，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的原则，做到认识到位，制度到位，管理到位，落实到位。
二、各机构把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教学的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坚持安全工作例会制度，定期研究安全工作，坚持师生安全周、安全日制度，强化教职工和学生安全意识。
三、各机构的实习场所、学生食堂、男女生公寓、教室、配电室、锅炉房等都要由各部门制度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并责成专人负责，各个环节堵塞漏洞，确保学生人身安全，不出任何事故。要与各班主任、公寓管理员、实习管理教师签订具体详尽的安全工作责任书，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进一步明确职责。
四、各机构人特殊部门、特殊工种的特殊人员一定要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
五、各机构要在租房、用人上严格把安全责任鉴定关及暂住人口证检查，决不使用三无人员和出租给无证人员房屋。
六、各机构开展各种大型活动，外出实习都必须由机构法人（负责人）批准和市人社局备案后方可外出活动。组织活动的负责人及具体负责人要制定出详尽的应急安全预案，并严格执行，在活动前要对师生进行全面的安全教育，在活动中要时刻加强管理。
七、各机构建立健全安全检查制度，经常深入一线了解安全工作动态，检查执行情况，针对问题采取对策、措施加强事故隐患处理，防止师生伤亡事故发生。
八、各机构要严格执行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制度，及时上交设施设备安全自查表，发现重大安全隐患要及时报告，要严肃对待，立即处理，对不能马上解决的要派专人负责管理。
九、各机构负责人及具体负责人要严格执行事故上报制度和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一旦发生事故第一责任人必须立即到达现场，同时要做适当处理并逐级上报，对安全工作较好的部门学院要通报表彰，对忽视安全工作的要通报批评，对由此酿成责任事故的要追究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严肃处理。
本责任书的执行情况，由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组织检查考评。经考核不合格的，依照有关规定，区别情况给予黄牌警告、建议一票否决或党纪政纪处分。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若负责人变动，本责任书由接人者继续履行。


四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签）：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章）：

负  责  人（法人）（签）：


年   月   日

